
 

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 

因應「新型冠狀病毒」(COVID-19)無法參加第二階段甄試申請表 

一、 考生若因疫情影響，或配合防疫而無法應試，將啟用調整配分比例之應變方
案，取消面試，改以學測加書審計分，占分方式則把原先採用面試的分數均分
給學測和書審，若達錄取標準，將採外加名額方式錄取。 

二、 符合適用條件之考生，請填妥申請表，並檢附主管機關開立之證明文件，儘速
於 111 年 5 月 23 日(一)前，一併傳真或 E-mail 至佛光大學招生事務處。 

三、 傳真：03-9874800；E-mail：fguas@mail.fgu.edu.tw；傳送後，請務必再來電
確認，聯絡電話：03-9871000 分機 11131 龍小姐。 

四、 本校將以 E-mail 通知審核結果，經審核符合資格之考生，方可適用各系調整之
應變甄試項目，查詢網址：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
https://www.cac.edu.tw/apply111/covid_19_area.php。 

 

考生姓名  學測應試號碼  

身分證字號  E-mail  

聯絡電話（日）  行動電話  

適用條件 

□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限制或暫緩入台 

□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之個案 

□居家檢疫或居家隔離之個案 

□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隔離之確診者 

檢附文件 

□居家隔離通知書 

□旅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 

□考生滯留境外因疫情無法返台甄試者，經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核

准適用甄試應變方案 

處理方式 
經審核通過者，取消面試，改以學測加書審計分，占分方式則把原

先採用面試的分數均分給學測和書審，若達錄取標準，將採外加名

額方式錄取。 

    考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11年 5 月    日 

 

https://www.cac.edu.tw/apply111/covid_19_area.php

